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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石逸琪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8 

葉瑋璣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1 
江健偉先生  
 

 
 
經辦人 /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1)571/ 
19-20 號文件  

 2020年 3月 17日
會議的紀要 ) 

 
  2020 年 3 月 17 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1)641/19-20(01) 
號文件  
 

 許 智 峯 議 員 於
2020年 5月 14日
致 主 席 的 函 件

(只備中文本 )) 
 

相關文件  
 

  

(檔號：EP CR/9/65/3  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立法會 LS13/18-19
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CB(3)97/18-19
號文件  

 《 2018 年 廢 物

處 置 (都 市 固 體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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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物收費 )(修訂 )
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 ")文本  
 

立法會

CB(1)205/18-19(01)號
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 訂 文 本 (只 限
議員參閱 ) 
 

立法會

CB(1)205/18-19(03)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背景資料簡

介  
 

立法會

CB(1)205/18-19(02)號
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8年 12月 4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立法會

CB(1)396/18-19(01)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就助理
法律顧問 2018年
12 月 4 日函件的
覆函  
 

立法會

CB(1)875/18-19(03)號
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9年 3月 25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立法會

CB(1)1000/18-19(04)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助理
法律顧問 2019 年
3 月 25 日函件的
覆函 ) 

 
討論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
於附件 )。  
 

 (上午 10 時 02 分，副主席命令暫停會議，以
便身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法案委
員會委員可參與同一時間在會議室 1 舉行的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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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就一個項目進行
的表決。法案委員會會議於上午 10 時 12 分
恢復。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鑒於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第 3(3)條中 "用
指定袋包妥 "的擬議定義會對廢物產生者及前線清潔
工人造成不必要的循規負擔，政府當局承諾考慮檢討

該擬議定義。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在 2020 年 6 月 3 日的
會議上進一步解釋該擬議定義背後的考慮因

素，即市民現時棄置都市固體廢物的一般做

法、維持都市固體廢物運輸及處置效率的重

要性，以及確保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

完整的重要性。擬議計劃的首要政策目標是

規定公眾須使用指定袋或指定標籖棄置都市

固體廢物，但政府當局會適當地按情況仔細

考慮委員的意見。 ) 
 
 
I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 時 27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7 月 13 日



 
附件  

《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 
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議程第 I 項通過會議紀要  
001051 – 
001114 
 

副主席  
 

確認通過 2020 年 3 月 17 日會議的紀要。  
 

 

議程第 I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1115 – 
002011 
 

副主席  
許智峯議員  
秘書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  
謝偉銓議員  
 

副主席表示，許智峯議員於 2020 年 5 月 14 日
致主席的函件 (立法會 CB(1)641/19-20(01)號
文件 )(只備中文本 )已發給委員參閱。有關本年
度立法會會期餘下時間的會議安排，秘書處已

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 發 出 立 法 會

CB(1)646/19-20 號文件，請委員示明能否出席
擬於 2020 年 5 月至 6 月中舉行的多次會議。  
 
委員就研究《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過
程表達意見。  
 
許議員認為，主席應就該函件中提出的事宜作

出回應。  
 
[會後補註：秘書於 2020 年 6 月 1 日就許議員
的函件代主席發出的覆函 (只備中文本 )，已於
2020 年 6 月 2 日隨立法會 CB(1)703/19-20(01)
號文件發給委員參閱。 ] 
 

 

002012 – 
002815 
 

副主席  
政府當局  
許智峯議員  
邵家輝議員  
郭偉强議員  
 

副主席邀請委員就以主題為本的方式之下有

關政策事宜的最後一個主題 (即 "其他事項 ")提
問。由於委員就此方面並無提問，副主席表

示，法案委員會開始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

條文。  
 
應副主席之請，政府當局播放一段短片，當中

扼述擬就處置都市固體廢物設立的收費計劃

("擬議收費計劃 ")數個方面的內容，包括收費
模式、執法及籌備安排 (包括宣傳及公眾教育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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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許議員及邵議員的查詢時表

示，當局曾在早前的法案委員會某個會議上，

播放該短片的較舊版本。由於擬議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安排甚為複雜，因此當局在是次會議上

播放該短片的最新版本，以促進《條例草案》

條文的逐項審議。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 CB(3)97/18-19 號文件 )] 
 

 

002816 – 
003736 
 

副主席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8("助理法
律顧問 ")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法案委員會決定先審議每項條文的中文文本。 
 
第 1 部導言  
 
第 1 條簡稱及生效日期  
 
助理法律顧問指出，他曾向政府當局發出兩封

函 件 ( 立 法 會 CB(1)205/18-19(02) 及
CB(1)875/18-19(03)號文件 )，要求澄清有關
《條例草案》的數個事項。他提出的其中一個

事項關乎《條例草案》不同條文的預期生效日

期，原因是《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某些
條文會藉《條例草案》中多於一項條文予以修

訂 (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  
 
政 府 當 局 就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發 出 的 兩 封      
函 件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應 載 於 立 法 會

CB(1)396/18-19(01)及 CB(1)1000/18-19(04)號
文件。關於《條例草案》條文的生效日期，立

法會 CB(1)396/18-19(01)號文件第 5 及 6 段解
釋，政府當局計劃將條文分兩階段生效。整體

而言，為準備實施擬議收費計劃所需的授權或

賦權條文將提前約 6 個月生效，其餘條文則將
由計劃正式實施當日起生效。為此，相關生效

日期公告會刊憲，並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

理。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上述將條文分兩階段生

效的做法旨在讓持份者有足夠時間作好準

備，例如開發指定袋及指定標籤的製造、存貨

及分銷系統，以及帳戶登記及帳目系統。  
 
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相關條文生效前

(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進一步就指定
袋的大小諮詢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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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稱，當局已搜集及整理其他司法

管轄區實施的類似收費計劃所指定使用的垃

圾袋的資料。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的社區

參與項目，以及在不同環境 (包括公共租住房
屋 ("公屋 ")屋邨 )推行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實
踐計劃，均有派發模擬指定袋。政府當局在決

定指定袋的大小、形狀、設計、用料等時，會

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和持份者的意

見。對指定袋及指定標籤的規定，將藉憲報公

告指明，並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第 2 條修訂成文法則  
 
委員並無就第 2 條提問。  
 

003737 – 
004443 
 

副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第 2 部修訂《廢物處置條例》  
 
第 3 條修訂第 2 條 (釋義 ) 
 
第 3(3)條： "公用廢物車輛 "的定義  
 
委員察悉， "公用廢物車輛 "的擬議定義是指
"正在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食環署長 ")或
其代表使用的某車輛，用途是運走都市固體廢

物，以及在附表設施處置該等廢物 "。  
 
謝議員和副主席要求當局詳細說明就公用廢

物車輛訂定的規格及要求 (如有的話 )，尤其
是： (a)公用廢物車輛是否必須有裝有一個裝
置的封閉倉，而該裝置經設計用於壓縮倉內廢

物 ("壓縮系統 ")；及 (b)市民如何能識別公用廢
物車輛。  
 
政府當局解釋：  
 
(a) 任何類型的車輛，不論是否配備壓縮系

統，只要是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或其承辦商用作運走及在附表設施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均符合公用廢物車輛的定

義 (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  
 
(b) 由私營廢物收集商 (非作為食環署長代表

者 )運走都市固體廢物的處所，如在擬議
收費計劃實施後 選擇以指 定袋方式收

費，該等都市固體廢物將會使用 "非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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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廢物車輛 "(根據第 3 條的擬議定義，指符
合配備壓縮系統等說明的車輛 )運走；及  

 
(c) 擬加入第 354 章的第 IVB 部第 4 分部，旨

在就關乎須在公用廢物車輛及非公用廢

物車輛上展示以資識別的訂明標誌的事

宜訂定條文。  
 

004444 –  
005543 
 

副主席  
柯創盛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鄭泳舜議員  
 
 
 
 

第 3(1)條： "廢物收集當局 "的定義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對第 354 章第 2(1)條
中 "廢物收集當局 "的定義作出文本修訂，以
"食環署長 "這個簡稱取代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
長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就化學廢物及醫
療廢物而言，"廢物收集當局 "指環境保護署署
長 ("環保署署長 ")；而就任何其他廢物 (包括都
市固體廢物 )而言，則指食環署長及環保署署
長。當局並無建議對該定義作出實質改動。  
 
柯議員及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把房屋署署

長及其他一些相關公職人員納入廢物收集當

局的定義，以便利在公屋屋邨和舊住宅樓宇實

施擬議收費計劃。  
 
政府當局解釋，一般而言，公屋屋邨的都市固

體廢物是由 /將由食環署或其承辦商從該等屋

邨的中央垃圾房收集及運走。倘若《條例草案》

獲得通過，環保署署長將獲賦權對在多層大廈

內個別樓層擺放違規廢物 (建議定義為既沒有
用指定袋包妥，亦無附有指定標籤的都市固體

廢物 )採取執法行動。政府當局計劃採用風險
為本的模式採取該等執法行動。  
 
柯議員指出，公屋樓宇個別樓層的清潔服務

(包括移走住戶擺放的都市固體廢物的服務 )
通常由房屋署的清潔服務承辦商提供。在該擬

議風險為本的模式下，執法行動可能難以觸

發，因此他和鄭議員均認為，把房屋署署長及

其他一些相關公職人員界定為 "廢物收集當
局 "，或能釐清環境保護署、房屋署、民政事
務總署等部門就擬議收費計劃所承擔的責

任，並利便對擺放違規廢物採取執法行動。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表 示 ， 根 據 第 354 章 現 行

第 23A 條，"任何公職人員 "均可由環保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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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或廢物收集當局等，以書面授權執行或行使

第 354 章所委予或授予的全部或任何職能、職
責或權力。他詢問，該條文下的 "任何公職人
員 "會否包括柯議員所提及的房屋署人員。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食環署為公屋屋邨提供廢

物收集服務，而擬加入第 354 章的第 IVB 部
第 2分部旨在就 6項有關違反擬議收費計劃的
罪行訂定條文。政府當局補充，法案委員會可

在審議擬議第 I VB 部時詳細討論與執法有關

的事宜。  
 

005544 –  
010404 
 

副主席  
張宇人議員  
許智峯議員  
政府當局  
鄭泳舜議員  
 

討論與擬議收費計劃相關的執法職務、外展服

務及宣傳和公眾教育工作預計所需的職員人

數 (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  
 
 
 

 

010405 –  
010827 
 

副主席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第 3(3)條： "用指定袋包妥 "的定義  
 
委員察悉， "用指定袋包妥 "的擬議定義是指
"完全裝載於指定袋內而袋口束緊，令固體內
載物不能在處理和運輸過程中，從該袋掉出"。 
 
郭議員詢問，如發生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會否

使都市固體廢物不再符合 "用指定袋包妥 "的
擬議定義：  
 
(a) 指定袋束緊的袋口有小縫隙；  
 
(b) 指定袋上有小孔洞；  
 
(c) 有物件刺穿並伸出指定袋；及 /或  
 
(d) 指定袋的液體內載物在運輸過程中漏出。 
 
政府當局解釋，只要符合擬議定義所列條件，

上述所有情況均不會使有關的都市固體廢物

不符合該擬議定義。  
 
郭議員關注到，如指定袋在處理或運輸過程中

破損，使其固體內載物掉出，可能會導致前線

清潔工人無意地觸犯相關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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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助理法律顧問表示，他同樣關注郭議員提出的

事項，並曾在立法會 CB(1)205/18-19(02)號文
件第 15 段提出相關問題。  
 
政府當局表示，一般而言，前線清潔工人如被

控與擺放違規廢物有關的罪行，可援用《條例

草案》建議訂立的法定豁免條款或免責辯護

(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政府當局會在
法案委員會審議第 354 章擬議第 IVB 部的相
關條文時詳細解釋。  
 

010828 –  
011324 
 

副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可否在住宅樓宇裝設廚餘絞碎器 (即把廚
餘絞碎以便透過污水收集系統處置的裝置 )，
藉以推動乾濕家居廢物源頭分類。  
 

 

011325 – 
015312 
 
 

副主席  
鄭松泰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張宇人議員  
葛珮帆議員  
柯創盛議員  
 
 
 

第 3(3)條： "用指定袋包妥 "的定義  
 
委員察悉，違規廢物的定義提述 "用指定袋包
妥 "一詞，而該詞亦與第 354 章擬議第 20K、
20L、20M、20N、20O 及 20P 條 ("該 6 項擬議
條文 ")訂立的擬議罪行有關。擬議第 20K 及

20P 條旨在禁止擺放違規廢物在：(i)垃圾收集
站；(ii)廢物車輛上；(i ii)指明桶箱內；及 (iv)任
何處所中，用於擺放有待從該處所運走以作處

置 的 廢 物 的 公 用 地 方 (" 暫 存 地 方 ")； 而
第 20M 條則旨在禁止將違規廢物運送予運廢

服務提供者。擬議第 20L、20N 及 20O 條主要
關乎在擬議收費計劃下，參與提供運廢服務

(擬定義為與運走都市固體廢物相關的服務 )
的人 (包括前線清潔工人 )的責任。  
 
政府當局表示，基於環境衞生考慮，住戶把垃

圾袋擺放在暫存地方前，一般習慣束緊袋口。

為使擬議收費計劃能順利實施 (倘若《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 )，不同銷售點將備有各種大小
及設計 (例如背心及平頭設計 )的指定袋，以照
顧不同使用者所需。  
 
鄭議員、張議員、副主席及葛議員質疑， "用
指定袋包妥 "的擬議定義中，包含 "，令固體內
載物不能在處理和運輸過程中，從該袋掉出

(so that  no solid contents can escape from the 
bag dur ing handling and transportat ion)"("該句
子的一部分 ")是否恰當。他們認為，這種定義
方式或會對廢物產生者及前線清潔工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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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不必要的循規負擔，因為裝載都市固體廢物並

已束緊的指定袋在處理和運輸過程中會否保

持完好，並非該等人士所能控制。  
 
助理法律顧問補充，《條例草案》第 6 條旨在
修訂第 354 章第 31 條，藉以訂明就該 6 項擬
議條文訂立的擬議罪行，對於案中所指的作為

或不作為，控方無須證明被告在就該等罪行的

任何要素方面是帶有任何意圖、知情或疏忽的

成分。  
 
上述委員因此認為，就廢物產生者的有關責任

而言 (即擺放指定袋時，須確保該指定袋的袋
口已妥為束緊，而當時亦無固體內載物從該指

定袋掉出 )，較可取的做法是把該句子的一部
分，從 "用指定袋包妥 "的擬議定義中刪除，以
縮窄定義。鄭議員及副主席進一步建議，當局

應澄清參與提供運廢服務的人的責任，使其責

任可與廢物產生者的責任有更清晰的區分。  
 
政府當局回應稱：  
 
(a) 該擬議條文建基於現行廢物處置安排。以

擬議方式界定 "用指定袋包妥 "的政策原
意，是為了防止在實施擬議收費計劃後

(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垃圾收集
設施內的個別廢物會與袋口未有束緊的

指定袋混合，大大增加評估循規情況和找

出違規者的難度；  
 
(b) 該句子的一部分旨在釐清 "完全裝載於指

定袋內而袋口束緊 "的涵義，並避免可能
產生的誤解 (如有的話 )；  

 
(c) 若擺放都市固體廢物時符合 "用指定袋包

妥 "的擬議定義，即使該指定袋其後在處
理和運輸過程中被他人損壞 (令有關的都
市固體廢物不再符合該擬議定義 )，擺放
該都市固體廢物的人亦不大可能觸犯擬

議第 20K 或 20P 條訂立的罪行；及  
 
(d) 該 6 項擬議條文所訂的部分擬議罪行不

適用於參與提供運廢服務的人。換言之，

即使在都市固體廢物的處理和運輸過程

中，出現令該都市固體廢物落入違規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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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定義的情況，參與處理及 /或運輸該都市

固體廢物的人亦不一定觸犯相關擬議條

文所訂與擺放 /運送違規廢物有關的罪

行。  
 
助理法律顧問請委員澄清，他們是否希望以

"，和擺放該袋時，沒有固體內載物從該袋掉
出 (so that  no solid content escapes from the 
bag at  the t ime it  is depos ited)"這種寫法修訂
該句子的一部分，藉以在不提及擺放指定袋後

的處理和運輸的情況下，釐清 "完全裝載於指
定袋內而袋口束緊 "的意思。  
 
葛議員及柯議員強調，對該詞作清晰界定或就

有關事宜作清楚解釋十分重要，以避免可能產

生的誤會及不必要的爭議。  
 
政府當局承諾考慮檢討 "用指定袋包妥 "的定
義，以回應委員的上述關注。  
 
張議員表示，他打算就該詞的定義動議修正

案。  
 
副主席建議法案委員會在研究該 6 項擬議條
文時再審視該詞的定義。  
 

 
 
 
 
 
 
 
 
 
 
 
 
 
 
 
 
 
 
 
政府當局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第 3 段 ) 

015313 – 
015959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  
 
 

第 3(3)條： "垃圾收集站 "的定義  
 
副主席查詢為實施擬議收費計劃 (倘若《條例
草案》獲得通過 )而計劃在每個垃圾收集站展
示的訂明標誌的設計。  
 
政府當局回應稱，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須在垃圾收集站展示的訂明標誌的規格，將藉

根據第 354 章擬議第 20X 條刊登的相關憲報
公告訂明。  
 

 

議程第 III 項其他事項  
020000 –  
020122 
 

副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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